2026届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审核

常见情况的说明

为做好2026届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审核申报工作，减少因申请表未盖章、未上传申请表、上传证明材料不全等因素被退回审核批次，切实提高审核效率。现将审核申报过程中常见情况及要求说明如下：

一、补贴对象
毕业生符合补贴对象中的任意一项条件即可申请；符合多项条件的毕业生，选择其中一项进行申请，提交该项的证明材料。

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只能在毕业学年申请补贴，且求学过程中只能享受一次，如本科毕业申请并享受过的，研究生毕业不能再次申请。

补贴对象应为积极求职创业的毕业生，若有升学、入伍等情况，则不属于补贴范围。
二、审核
（一）身份审核
核实申请学生是否确为2026届毕业生。

（二）提交材料审核

1、《武汉市2026届大中专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请表》

要求填写完整、准确，有学生本人签名（盖手印），院校盖章。提交的的证明材料要与表中的困难类别一致。

2、困难类型证明材料

（1）低保对象家庭的毕业生

学生父母或学生本人的低保证（应记载家庭保障成员信息、低保金发放记录等），低保证上如无低保金发放记录需提供近半年银行低保发放流水；低保证上如无学生名字需提供学生与低保户主的关系证明（户口或出生证明）。
（2）零就业家庭的毕业生

县区级以上人社部门三个月内开具的零就业家庭认定证明，证明须包含毕业生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

（3）脱贫家庭（含防返贫监测对象家庭）家庭的毕业生

户籍所在地乡镇级以上农业农村（原扶贫、乡村振兴）部门开具的全国防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基本信息打印（复印）件。

（4）特困人员毕业生

有效期内的特困人员供养证或县区级以上民政部门开具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明。

（5）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毕业生

当前学历阶段的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合同。

（6）成年孤儿毕业生

毕业生儿童福利证。

（7）烈属毕业生

毕业生亲属烈士证书及亲属关系证明材料。

（8）残疾毕业生

有效期内的残联部门发放的残疾证或民政部门发放的残疾军人证。

特别说明：教育部全国资助系统可做资格审核参考，资助系统与补贴发放对象范围对应的为“城乡低保学生、脱贫家庭学生、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孤儿学生、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残疾学生这七类学生。

三、创建批次申报

经公示无异议的学生，学校通过湖北智慧就业服务平台创建批次，上传《2026届大中专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请表》；学校的提供统一盖章并注明资助类别的名单或助学贷款名单；不在学校统一提供名单中的学生的个人困难证明材料；签字盖章的《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花名册》；公示截图。
